山东华宇工学院

招聘简章

山东华宇工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，位于素有“九达天衢、神京门户”之称的全国优秀旅游城市----山东省德州市，坐落于高校聚集的大学东路。学院现设有机械工程系、电气工程系、建筑工程系、汽车工程系、经济管理系、计算机系和基础教学部，形成了以工学为主，工学、管理学、人文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格局。

学院一贯实施“人才强校”发展战略，始终坚持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，大力实施优惠政策，面向社会广招优秀人才。根据学院发展需要，拟定师资招聘计划：

1、 招聘条件

1. 具有高校工作经历，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较强的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高级实验师等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。  

2. 具有行业或企业丰富工作经验，实践和创新能力较强的高级工程师、高级经济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。

3.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博士生或硕士生。辅导员岗位要求中共党员，重点高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至本科学历。

4. 实训指导教师要求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二级以上职业资格（执业资格）的，可适当放宽至本科学历。

5. 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够坚持正常工作。

二、招聘计划

	山东华宇工学院招聘计划

	序号
	用人部门
	招聘岗位
	人数
	专业方向
	招聘条件
	备注

	一
	机械工程系
	专业带头人
	2
	机械设计与制造        /机械电子工程
	教授或副教授
	　

	
	
	教师
	3
	机械电子工程                  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，机电控制技术方向
	　

	
	
	教师
	3
	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   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，多轴加工方向
	　

	
	
	教师
	2
	工业设计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，掌握逆向成型相关技术
	　

	
	
	教师
	2
	机械设计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，能够熟练使用三维软件设计并  进行有限元分析及运动仿真等
	　

	二
	电气工程系
	专业带头人
	5
	电气及自动化类          /电子信息类/物理
	教授或副教授
	　

	
	
	教师
	4
	电气工程/电力系统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3
	机电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4
	电子信息工程        /通信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2
	大学物理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三
	建筑工程系
	专业带头人
	3
	建筑工程类
/能源动力类
	教授或副教授
	　

	
	
	教师
	2
	建筑与土木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2
	供热、供燃气、通风及空调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3
	制冷及低温工程、热能及动力工程等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四
	汽车工程系
	专业带头人
	3
	汽车类
	教授或副教授
	　

	
	
	教师
	4
	车辆工程            /汽车运用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4
	汽车服务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，汽车营销、汽车保险与理赔方向
	　

	五
	经济管理系
	专业带头人
	4
	财务管理、物流管理等管理类
	教授或副教授
	　

	
	
	教师
	4
	企业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物流管理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2
	市场营销、国际贸易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4
	会计学、财务管理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六
	计算机系
	专业带头人
	3
	计算机类
	教授或副教授
	　

	
	
	教师
	3
	软件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3
	网络工程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3
	影视动画或绘画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教师
	5
	艺术设计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七
	基础部
	教师
	3
	体育教育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八
	思政教学部
	教师
	3
	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     /思想政治教育
	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九
	实训中心
	实训教师
	5
	机械设计及制造
	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
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
	
	实训教师
	3
	电气工程            /电子信息工程
	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
或中级以上职称
	　

	十
	辅导员
	10
	法学类、管理学类或以上专业背景
	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，中共党员、学生干部、211、985院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至本科学历
	　

	备注：紧缺专业的优秀人员，学历可适当放宽至本科。


3、 相关待遇

1. 引进的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，相关待遇按照学院文件《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实施办法》（院字〔2010〕2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 引进的博士研究生，相关待遇根据其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，参照副高级职称人员执行。

3. 紧缺专业教师，依据其能力可适当增加岗位津贴。

4. 按国家相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和聘用协议、转接档案、办理户籍关系、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。

5. 学院设有教师公寓，设施齐全。

四、应聘需知

1. 应聘人员需在学院官方网站“人力资源”网页“简历投递”栏目中投递在线简历一份，或下载山东华宇工学院公开招聘报名人员登记表，填好以附件的形式发送到人才招聘邮箱hycpyc@126.com抄送huayurczp@sina.com（主题请按“高层次人才网+姓名+学历+毕业学院+所学专业+职称”的格式填写）。

2. 我院对收到的简历进行资格审查，初审合格后，将电话通知，来院参加面试和试讲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地址：山东省德州市大学东路968号

联系人：苏老师        电话：0534-2551710  

    E-mail:
hycpyc@126.com 抄送huayurczp@sina.com  （主题请按“高层次人才网+姓名+学历+毕业学院+所学专业+职称”的格式填写）
山东华宇工学院

公开招聘报名人员登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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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明资料、证件等真实、准确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 
